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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治時期臺灣與朝鮮的監獄教誨史

林政佑∗

摘 要

本文結合「殖民者-被殖民者」與「統治機構-犯罪者」兩面向為出發點，探討

殖民地朝鮮與臺灣的監獄教誨，並以法社會史與帝國史研究取徑分析殖民地朝鮮與

臺灣監獄教誨的法律制度、論述及其實際運作。在法律制度的部分，殖民地臺灣和

朝鮮，主要依照日本內地的監獄法來制訂施行。但是 1930 年代以後日本內地統一

實施行刑累進處遇令，其後，朝鮮亦施行修正版的行刑累進處遇規則，臺灣則直到

日治時期結束都沒有施行新型累進處遇制度。至於教誨師的組成，不論是日本內地

或殖民地都由淨土真宗所獨佔，造成對受刑人的信仰自由保障有所不足。在教誨論

述的部分可以看到從原本的強調道德教化，進入到昭和時期以後嘗試結合科學調查

等論述。實踐面上，殖民地教誨因為人手不足、語言障礙、不導入當地宗教人士為

教誨師等因素，造成不少挫折。從殖民地的受刑人角度來看，對於監獄教誨是存在

著多樣的態度。最後藉由這樣的考察，本文檢視西川長夫的國民統合理論，由此看

出其理論適用與可能的侷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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